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簡訊   （97年12月刊登）
壹、業務報導

銓敘部函釋有關曾任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不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休年資
查銓敘部97年4月29日部退一字第0972925522號書函略以：

一、查銓敘部89年9月6日89退三字第1938621號函釋略以:「查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44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年資併計及退休金，仍適用本細則修正前規定。又依84年7月l日修正施行前之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依本法退休人員，具有左列曾任年資，得合併計算:一、曾任有給專任之公務人員具有合法證件者。二、····一五、曾任公立學校教職員或公營事業人員之年資，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休金，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者。』是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前之年資，合於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者，限於各機關(構)學校、軍事單位職務性質、職責相當之編制內人員之年資;至於84年7月l日實施公務人員退撫新制，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各項給與由政府負擔，改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基金支付以外，有關年資採計標準並未變更。」準此，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於84年7月1日施行以後，雖就退撫基金籌措方式有所改變，然對於年資採計之規定，仍維持與退撫新制施行前同一標準。爰任公營事業人員年資之採計，仍應依71年2月2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5款規定辦理，合先敘明。
二、曾任職於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年資，並非前開規定所得採計退休年資之範圍，爰無法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
教育部函釋公立學校教師曾任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加油站營業員年資，不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休年資
查教育部97年10月7日台人（三）字第0970192708號書函略以：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退休人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85年2月1日）後之任職年資，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實際月數計算。未依法繳付退撫基金之任職年資或曾經申請發還離職、免職退費或曾經核給退休金、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均不得採計。……（第3項）公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人員之年資，應於轉任時，由服務學校轉送基金管理機關按其任職年資、等級對照教職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通知服務學校轉知一次繳入退撫基金帳戶，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同細則第53條第1項規定：「教職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85年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曾任其他有給專任人員年資併計及退休金、撫慰金基數內涵，仍適用本細則中華民國85年2月1日修正施行前規定。但曾任其他有給專任人員年資併計，得不受須任職公立學校教職員5年以上之限制。」復查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第5款規定，曾任公營事業人員年資，未按各該規定核給退休金，經服務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年資得合併計算。另依教育部81年9月16日臺（81）人字第51090號函規定，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第5款規定所稱有給專任公營事業人員尚未包括「工」在內。又教育部82年1月7日台（82）人字第00781號函略以，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如係以僱用方式進用之分類職位5等以下及評價職位人員，因係屬工等職務，於轉任學校教師時，不得併計年資辦理退休。準此，公立學校教師曾任公營事業評價職位人員年資，因屬工等職務性質，依上開規定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並補繳退撫基金費用。
擬訂退撫基金98年度國內及國外委託經營計畫草案

為使98年度退撫基金國內、國外委託經營業務有所準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2條、第5條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委託經營辦法第2條之規定，並考量退撫基金98年度基金運用計畫中國內、國外委託經營之配置比例，分別擬訂退撫基金98年度國內委託經營計畫及國外委託經營計畫（草案），業於97年11月14日提經基金管理會第118次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將依法定程序函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議。

退撫基金98年度國內、國外委託經營計畫草案，與97年度相較，規劃方向大致相同，均參酌實際辦理經驗，納入較為明確詳細之規範，惟有關投資績效目標之訂定、相關投資工具之擇定及投資限制等項，因需配合最終選定之委託類型再加以規範，故相關內容以原則性方式擬訂，將俟未來辦理公開徵選作業時再予以納入辦理，實際辦理金額則視退撫基金資金狀況及投資環境審慎執行。

貳、資訊報導

參加基金人數
截至97年10月底止，參加基金之機關學校總數為7,859個，參加之總人數為609,291人，各身分別人數及比例如次：    單位:人數
	身分別
	人數
	比例

	公務人員
	286,140
	46.96%

	教育人員
	200,301
	32.88%

	軍職人員
	122,850
	20.16%

	合計
	609,291
	100.00%


基金收支情形
1、基金收繳
97年10月份及累計至97年10月底止，各類人員其本人及政府撥繳之基金費用（不含括營運管理收入）及其比例分別為：
單位：新台幣億元
	身分別
	10月份金額
	比例
	累計金額
	比例

	公務人員
	21.1376 
	45.98%
	2,435.4238 
	48.27%

	教育人員
	18.0196 
	39.20%
	1,872.2895 
	37.11%

	軍職人員
	6.8107 
	14.82%
	737.6558 
	14.62%

	合計
	45.9679 
	100.00%
	5,045.3691 
	100.00%


2、基金撥付
97年10月份及累計至97年10月底止，支付各類人員退撫給與之支付金額及其比率如次：                 單位：新台幣億元
	身分別
	10月份金額
	佔當月份收入比率
	累計金額
	佔累計收入比率

	公務人員
	0.9894
	4.68%
	515.7383 
	21.18%

	教育人員
	0.1979 
	1.10%
	657.1663 
	35.10%

	軍 職 人 員
	                    1.2632 
	18.55%
	462.2015 
	62.66%

	合計
	2.4505 
	5.33%
	1,635.1061 
	32.41%


97年10月及97年累計至10月底止，退休、資遣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退撫類別

身分別
	一次退休(伍)金
	月退休金(俸)
	資遣
	撫卹
	離職退費
	合計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10月
	累計至

10月底

	公務人員
	12
	286
	281
	5,421
	5
	39
	1
	153
	23
	385
	322
	6,284

	教育人員
	1 
	135
	20
	4,203
	2
	60
	1
	46
	2
	176
	26
	4,620

	軍職人員
	504
	6,113
	140
	2,522
	0
	0
	1
	44
	17
	217
	662
	8,896

	合計
	517
	6,534
	441
	12,146
	7
	99
	3
	243
	42
	778
	1,010
	19,800


附註：1.軍職人員無資遣給與規定。兼領月退休金列入月退休金人數統計。

2.上列統計人數，不含統計後再追辦退休、資遣案之人數。

退撫基金資產明細(截至97年10月31日止)

單位：新台幣萬元；%
	項目別 
	 金額 
	 比例 

	 一、台幣存款 
	     2,809,180
	        8.14

	 二、外幣存款 
	     4,690,921
	       13.60

	 三、國內外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4,673,598
	       13.55

	 四、國內外短期票券及庫券 
	     3,462,184
	       10.04

	 五、國內外債券 
	     4,768,958
	       13.83

	 六、國內外開放型受益憑證 
	     1,142,369
	        3.31

	 七、國內外委託經營 
	    12,722,022
	       36.89

	 八、應收款項 
	       201,245
	        0.58

	 九、預付款項 
	         7,787
	        0.02

	 十、信託財產 
	        12,466
	        0.04

	 合計 
	    34,490,730
	      100.00


退撫基金委託經營績效統計表
1.國內委託經營
單位：新台幣元；％
	　
	第一次
國內委託經營
第3次續約
	第三次
國內委託經營
續約
	第四次
國內委託經營
續約
	第五次
國內委託經營
	第六次
國內委託經營
	第七次
國內委託經營

	
	自96年7月16日至
97年10月31日止
	自95年10月13日至97年10月31日止
	自97年4月1日至
97年10月31日止
	自95年5月9日至
97年10月31日止
	自96年4月25日至
97年10月31日止
	自96年11月7日至
97年10月31日止

	基金委託金額

	4,134,667,059
	23,051,623,691
	5,214,064,716
	12,000,000,000
	24,000,000,000
	16,000,000,000

	委託資產淨值
	3,235,679,999
	18,123,368,852
	3,489,234,931
	10,282,955,411
	17,012,141,883
	10,101,932,829

	總損益金額
	-898,987,060
	-4,928,254,839
	-1,724,829,785
	-1,717,044,589
	-6,987,858,117
	-5,898,067,171

	總損益比率
	-21.74%
	-21.38%
	-33.08%
	-14.31%
	-29.12%
	-36.86%

	
	

	附註：
	1. 上表係以「市價法」評價。

	
	2. 第2次國內委託經營業務自94年10月5日起，該批次委託經營業務已全數終止。

	
	3. 第1次、第4次及第7次國內委託經營業務，係採投資股票型辦理，第3次、第5次及第6次國內委託經營業務，係採投資股票及債券平衡型辦理。


2.國外委託經營
(1)第一次國外委託經營續約
	
	第一次國外委託經營續約

	
	(96年12月15日～97年10月31日)

	基金類型
	指數股票型委任

	
	以美元計算(元)
	以新台幣計算(元)

	基金委託金額
	275,595,371.14
	(註1)  8,922,675,736

	委託資產淨值
	166,495,523.42
	(註2)  5,449,065,490

	總損益金額
	-109,099,847.72
	-3,473,610,246

	投資報酬率
	-39.59%
	-38.93%

	指定指標報酬率
	(註3)  -38.29%
	—

	
	

	註1：
	依96年12月14日入帳成本匯率32.376換算。

	註2：
	依97年10月底中央銀行外幣結帳價格表之新台幣對美元匯率32.728換算。

	註3：
	指數型指定指標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


(2)第一次國外委託經營未續約移轉管理
	
	第一次國外委託經營未續約移轉管理

	
	(96年12月15日～97年10月31日)

	基金類型
	移轉管理

	
	以美元計算(元)
	以新台幣計算(元)

	基金委託金額
	403,480,009.98
	(註1)  13,063,068,803

	委託資產淨值
	250,933,090.86
	(註2)  8,212,538,198

	總損益金額
	-152,546,919.12
	-4,850,530,605

	投資報酬率
	-37.81%
	-37.13%

	指定指標報酬率
	(註3)  -38.29%
	—

	
	

	註1：
	依96年12月14日入帳成本匯率32.376換算。

	註2：
	依97年10月底中央銀行外幣結帳價格表之新台幣對美元匯率32.728換算。

	註3：
	移轉管理指定指標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


(3)第二次國外委託經營
	
	第二次國外委託經營

	
	(95年9月12日～97年10月31日)

	基金類型
	平衡型委任

	
	以美元計算(元)
	以新台幣計算(元)

	基金委託金額
	630,000,000.00
	(註1)  20,724,300,000

	委託資產淨值
	564,756,656.30
	(註2)  18,483,355,847

	總損益金額
	-65,243,343.70
	-2,240,944,153

	投資報酬率
	-9.62%
	-10.14%

	
	

	註1：
	依95年9月11日央行收盤匯率32.92，另96年11月1日起德盛安聯增加投資資本3千萬美元之入帳成本匯率32.41分別換算。

	註2：
	依97年10月底中央銀行外幣結帳價格表之新台幣對美元匯率32.728換算。

	註3：
	第二次國外委託經營之收益目標為淨年投資報酬率折算為新台幣後達台銀2年期定存利率加5個百分點。


(4)第三次國外委託經營
	
	第三次國外委託經營

	
	(96年7月18日～97年10月31日)

	基金類型
	以美元計算(元)
	以新台幣計算(元)

	
	股票型委任
	債券型委任
	股票型委任
	債券型委任

	基金委託金額
	900,000,000.00
	400,000,000.00
	(註1)  29,542,500,000
	(註1)  13,130,000,000

	委託資產淨值
	526,296,383.13
	413,339,008.80
	(註2)  17,224,628,027
	(註2)  13,527,759,080

	總損益金額
	-373,703,616.87
	13,339,008.80
	-12,317,871,973
	397,759,080

	投資報酬率
	-41.52%
	3.33%
	-41.70%
	3.03%

	總報酬率
	　
	-27.72%
	　
	-27.93%

	指定指標報酬率
	(註3)  -40.52%
	(註4)  2.71% 
	—
	—

	
	

	註1：
	依96年7月18日入帳成本匯率32.825換算。

	註2：
	依97年10月底中央銀行外幣結帳價格表之新台幣對美元匯率32.728換算。

	註3：
	股票型指定指標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

	註4：
	債券型指定指標為雷曼兄弟全球綜合債券指數。


退撫基金歷年已實現收益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已實現收益數
	已實現
年收益率
	台銀二年定
存平均利率
	已實現年收益率
減台銀二年定存
平均利率

	
	(A)
	(B)
	(C)
	(B-C)

	85
	483,486
	7.784
	6.93
	0.854

	86
	3,466,232
	12.42
	6.292
	6.128

	87
	5,285,585
	9.119
	6.313
	2.806

	88
	7,397,087
	8.181
	5.846
	2.335

	89
	19,692,017
	9.973
	5.142
	4.831

	90
	6,713,407
	4.72
	4.016
	0.704

	91
	4,543,430
	2.594
	2.246
	0.348

	92
	3,950,210
	1.946
	1.567
	0.379

	93
	6,331,973
	2.628
	1.496
	1.132

	94
	9,914,408
	3.661
	1.812
	1.849

	95
	14,095,909
	4.446
	2.175
	2.271

	96
	21,088,007
	5.617
	2.473
	3.144

	97（10）月
	-8,292,504
	-2.535
	2.757
	-5.292

	合計
	94,669,247
	3.893
	2.789
	1.104


註：本表累計平均已實現年收益率（3.893%）及台銀2年定存累計平均利率（2.789%）均採加權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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